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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海口环境监测发包技术协议
福海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
一、发包工程名称：
福海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温排放排海口海洋环境监测
二、工程发包目的：
本次海水监测的目的是通过对建设项目的运营期间对海洋环境产生的影响的跟踪监测，了解和掌握建设项目在其施工期和运营期对排放海域的海洋水文动力、海水水质、沉积物和海洋生物生态的作用，评价其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并提出改善建议，以保障海洋环境安全。
三、发包内容：
3.1 工程概况
福海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海水冷却系统采用直流海水冷却系统和闭式水循环系统结合的冷却方式，海水取排水总量198,000m3/h。其中空压机的蒸汽透平冷凝器采用海水直流冷却系统，海水取排水量65900m3/h，其余换热设备采用闭式水循环冷却系统，即海水经钛板式换热器与脱盐水(DW)进行热交换，脱盐水循环使用，闭式水循环冷却系统海水取排水量132100m3/h。换热后的海水排入到排洪渠，与雨水及热电厂温排海水汇合后一起排入大海，中间流经厂区排洪渠、厂区外市政排洪渠段，最后按照排海口工可规划的温排入海方案，最终排至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确定的PTA远期温排位置点，具体温排位置坐标（2633367.792,565566.717），该海水温排口最终于油品化工泊位处排放，排放量总量考虑百年一遇洪水量规划为196 m3/s，其中温排水量为73.43m3/s。
海水工程主要包括：
（1）海水取水泵站（含取水头、重力进水管、泵房、海水电解机房、35kV总降压站及配电间） ；
（2）闭式脱盐水换热系统及空压机直流冷却系统海水供水及设计界限内脱盐水管道；
（3）闭式脱盐水换热系统及空压机直流冷却系统海水回水管道及排水渠道；
（4）海水换热站工程；
（5）排水工程（解决厂区冷却海水和雨水以及山洪的排泄入海）；
以上工程中取水工程已经全部建设完成，排海工程则衔接厂区外市政排洪渠；
3.2 发包内容
本项目重点监测施工活动期间及项目运行期间对海水水质、沉积物、海洋生物生态等方面的影响，监测单位需根据不同监测内容确定相应监测范围、布设监测站位和设计监测频率等，所有工作需满足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具体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人大常委会，2000年4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人大常委会，2001年10月27日）； 
(《渔业水质标准》（GB11607-89）
(《海洋调查规范》（GB12763.1~7-2007）
(《海洋监测规范》（GB17378.1~7-2007）
(《海洋沉积物质量》（GB18668-2002）
(《海洋生物质量》（GB18421-2001）
(《海洋水质标准》（GB3097-1997）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2002）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海岸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与海洋环境管理条例》（2008）
(《建设项目海洋环境影响跟踪监测技术规程》（2002）
(《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GB/T 19485-2014）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规范》（HJ442-2008）
(《施工期海域环境监测分析及评价技术任务书》（1508RSK002）
3.3 监测范围及频率
3.3.1调查范围
海洋环境影响跟踪监测范围应根据福海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附近海域环境及其地理特点，设置调查范围、调查断面和观测点。
3.3.2调查项目时间及采样频次
1）海水水质监测：每年丰水期（5月）、平水期（8月）、枯水期（11月）各进行1次典型潮期监测，每年共计3个航次。

2)沉积物质量调查：丰水期（5月），每年1个航次。
3)海洋生物调查：每年春季（5）月、秋季（11月）各进行1次监测，每年共计2个航次。

4）海水温升和余氯监测：春、夏、秋、冬季的大、小潮高低平潮，每年8个航次。
3.4监测内容
3.4.1海水水质监测
1）监测项目
海洋水文气象：水色、透明度、水温、悬浮物，共计4个要素；
海洋水质： pH、盐度、溶解氧、化学需氧量、活性磷酸盐、亚硝酸盐—氮、硝酸盐—氮、氨—氮、铜、铅、锌、镉、总铬、汞、砷、油类、苯、甲苯、二甲苯，共19个要素进行监测。
2）采样层次
样品采集严格按《海洋调查规范》GB/T 12763.4-2007，第4.4节样品采集与贮存以及《海洋监测规范》（GB 17378.3-2007）中第一部分样品采集、贮存与运输规定执行。用有机玻璃采水器，采样层次要求如下：
各项目样品采集、保存和分析方法分别按《海洋调查规范》（GB/T 12763-2007）和《海洋监测规范》（GB17378-2007）中规定的有关方法进行。石油类、苯、甲苯、二甲苯只采集表层，其余各项目，＜10m，采集表层；≥10m，＜15m，采集表、底层；≥15m，采集表、10m、底层。
3）站位布设
共设9个监测站位。
3.4.2海洋沉积物质量监测

1）监测项目
铜、铅、锌、镉、铬、汞、砷、石油类、有机碳、硫化物、沉积物类型共计11个要素。

2）采样层次

采集表层沉积物样品。

3）站位布设

布设6个沉积物监测站位。

3.4.3海洋生态监测
包括叶绿素a、水采浮游植物、浮游动物、潮下带底栖生物6个调查站位，采样方法和样品测试方法均按《海洋调查规范》和《海洋监测规范》相关规定执行。
3.4.4海水温度和余氯监测
1）监测项目
排放口海水温升4℃、2℃、1℃包络范围和余氯增量0.02mg/L包络范围。
2）站位布设及监测频次
营运期春、夏、秋、冬季的大、小潮高低平潮，明确海水温升1℃包络范围和余氯浓度增量0.02mg/L范围。以排放口为中心，放射状设3条断面，计15个取样站位。
四、发包要求：
1）监测单位资质要求：持有效的省级（含）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计量认证证书和取得CMA计量认证资质，并提供包括所有海洋检测项目方法证明文件的CMA证书附表。
2）监测单位使用的计量检测器、设备及计量器等监测仪器需进行检定、校准或核查，并在有效期内使用。
3）监测单位可根据实际需要调整监测内容，但必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相关规范要求。
4）站位布设位置由监测单位决定，但必须满足相关规范要求。根据第一次监测结果，业主在符合规范等相关要求下有权调整第二次监测方案。
5）监测单位应提供计划采样检测时间表，入场需与业主方联系确认。由业主方根据需求派员参与监护海洋采样过程。                   

6）按照监测项目内容要求，分期及时提交检测结果报告。报告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采样点位置的海图坐标、项目标准和规范的引用说明、各检测项目的化验分析数据列表、温升及余氯的包络绘制、监测结果分析评价报告与环境改善建议等。监测报告应在每次取样后的45天内完成并提交，纸质3本，电子档一份。
五、其他事项：
1) 乙方每次海水取样需另取3瓶平行水样交与甲方项目部门，做检测结果比对之用。甲方自行对平行水样进行分析检测，范围不超出合同技术协议中所含检测项目，具体随机确定或依公司环安或技术部门要求指定，对部分无法自行检测的项目甲方将委托有相关资质的另外第三方机构。

2) 如甲乙双方对当次水样分析检测结果中，有两项指标的偏差大于等于15%，双方应共同检讨差异原因并再进行一次取样分析，如仍超差，则甲方有权对该次的海水监测过程和结果提出异议，并不予支付乙方当次的监测费用。
3) 发包工作内容与对监测单位资质要求等如合约期内因必要原因而发生改变，或其它未尽事宜需补充，监测单位应予充分理解和积极配合。
4）技术联络澄清人：郑伟  15345929588
